高雄市113學年度學前教育階段特殊教育鑑定評估人員工作證製（換）證申請實施計畫
000年00月00日高市教特字第11000000000號函訂

一、依據：高雄市心理評量人員培訓管理及派案服務實施要點第6點之規定辦理。
二、申請資格：鑑定評估人員工作證符合以下情形之一者，得向本局提出申請：
  (一)外縣市具心評資格申請本市鑑定評估工作證
  (二)原級換證為於114年月1日（含之前）到期者。
(三)已符合跳級資格欲申請換證者。

三、申請期間：113年10月18日（星期五）至 113年10月31日（星期四）提出申請，逾前述申請期限者，請於下一梯次申請期間提出申請。
四、申請作業：相關申請書請至「高雄市鑑定安置資訊網/文件表單/學前教育階段/113學年度/心理評量工作/鑑定評估人員製(換)證」項下下載。
  (一)下載「高雄市學前教育階段特殊教育鑑定評估人員工作證申請書【外縣市具鑑定評估資格申請本市鑑定評估工作證】、【原級換證】或【跳級換證】」（請依3年內鑑定評估工作及相關研習紀錄，選擇原級或跳級換證類型），依據申請書說明填寫相關資料，完成核章後提出申請。
  (二)為節約資源，申請原級換證或跳級換證僅受理以系統上傳方式，請將佐證資料（依申請書中檢附資料說明）上傳至「高雄市鑑定安置資訊網」心評系統。
  (三)請以校為單位提出申請，以公文交換、親送或郵寄等方式，繳交申請書及工作證舊證至高雄市身心障礙學生鑑定中心；有關證件套及掛繩，請鑑定評估人員自行續用，無須繳回。
  (四)倘經高雄市身心障礙學生鑑定中心審查時，發現上傳之佐證資料不齊全或無法辨識致審查困難，請於接獲電話通知後於期限內修正，以利執行製（換）證工作。
五、注意事項：
  (一)有關製（換）證事項之疑問，請逕洽高雄市身心障礙學生鑑定中心心評業務承辦盧老師（聯絡電話：（07）2624900分機57，公文交換碼：8-4，電子信箱：3737646@gmail.com，地址：814高雄市仁武區八卦里澄觀路1389號)。
  (二)若於製證期間有執行心評相關工作需求，請逕以個人帳密（預設帳號：身分證字號；密碼：心評證號碼）登錄至高雄市鑑定安置資訊網→心評系統→修改列印，查詢個人的下次換證日期（若製（換）證已通過，系統會呈現新的換證日期），並以系統資料作為臨時執行心評相關工作之依據。
  (三)製（換）證期間欲協助資賦優異鑑定相關工作之鑑定評估人員，請逕申請報名，並填寫原心評證之有效日期，將由高雄市資賦優異中心與高雄市身心障礙學生鑑定中心辦理鑑定評估人員資格審核。
  (四)為因應測驗工具種類眾多，心評證施測資格將註記於高雄市鑑定安置資訊網心評系統，不再於心評證施測資格欄位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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